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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首届南通市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的通  知

各县（市）区委宣传部、文明办、总工会、团委、妇联，市文明委各成员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德树人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聚焦培养时代新人、弘扬时代新风，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，充分发挥道德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在全社会形成争当模范、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首届南通市道德模范评选活动。具体事项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，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推荐和评选，推出事迹突出、品德高尚、群众认可度高、示范引领作用大的道德模范，充分运用榜样力量推动形成讲道德、尊道德、守道德的良好风尚，为建设“强富美高”新南通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。

二、主办单位

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、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南通日报社、南通广播电视台。

成立南通市道德模范推荐活动组委会（以下简称“市组委会”）。市组委会主任由市文明办主要负责同志担任，副主任由主办单位分管领导担任，委员由主办单位职能处室负责人担任。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文明办综合联络处，负责推荐活动的日常工作。
三、奖项设立

南通市道德模范每两年评选一次。首届南通市道德模范评选分为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、诚实守信、敬业奉献、孝老爱亲五类。每类评选2名，共评选10名。
四、推荐标准

1.总体标准：

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在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品德建设中事迹突出，具有良好综合道德素质，是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公认的道德标杆。

2.分类标准：

助人为乐模范：充满爱心、乐善好施，长期主动无私帮助他人，积极参加公益事业，赢得群众高度赞誉；

见义勇为模范：秉持公平正义，弘扬社会正气，关键时刻临危不惧、挺身而出，勇于维护国家、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产生重大社会影响；

诚实守信模范：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，始终坚持诚信为本、操守为重，以诚待人、以信取人，履约践诺、言行一致，具有很高的社会信誉和良好的守信形象；

敬业奉献模范：追求崇高职业理想，秉持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，甘于无私奉献，勇于创新创造，为国家和社会做出重大贡献，在本行业本领域具有引领示范作用；

孝老爱亲模范：注重家庭、注重家风、注重家教，孝敬父母、关爱子女、夫妻和睦，家庭关系和谐，在文明家庭建设中走在前列，群众广为颂扬。

3.首届南通市道德模范原则上从往届南通市文明新风典型中推荐产生。

五、实施步骤
1.发布评选标准和程序（3月）

主办单位下发评选工作通知，并在市级媒体发布推荐标准和程序，正式启动推荐工作，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推荐。
2.择优推荐候选人（4月—6月）

（1）推荐要求。各地、各部门在推荐候选人时要严格对照标准，从优推荐。推荐候选人应为某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、在全市有表率意义且当选过往届南通市文明新风典型的先进典型。推荐候选人中，一般不推荐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。
（2）征求意见。各地、各部门要将拟推荐候选人先在其本人所在单位、社区（行政村）、乡镇（街道）征求意见，同时征求当地有关部门意见（如公安机关等部门，党员和公职人员应征求组织人事、纪检监察部门意见，从事经济活动的候选人须征求市场监管、税务、信用等部门意见）。

（3）推荐名额。各县（市）区可推荐候选人2名，各部门可推荐候选人1名。
（4）报送材料。各地、各部门把确定的推荐候选人按类别分别填报推荐表（推荐表可从南通文明网下载）。在填报推荐表时，要附推荐候选人1000字左右事迹简介（材料要求事迹真实可靠、表述准确贴切、条理清晰分明），附一寸免冠彩照；另附3000字左右详细文字材料，以电子版形式报送。各地推荐材料加盖县（市）区宣传部、文明办、总工会、团委、妇联单位公章，各部门推荐材料加盖部门公章，一式3份，于6月28日前报市组委会办公室（市文明办综联处，联系人：刘秀 黄毅，联系电话：85098592），并将该材料及照片电子版发送市活动组委会办公室电子邮箱：ntwmb@126.com。
3.组织投票公示（7月—8月）
市组委会组织评审组对各地、各部门推荐的候选人进行投票，并对候选名单进行综合评审，确定10个候选人，在征求市有关部门意见后，将10名候选人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在市主要媒体进行公示。
4.审批表彰（9月）

市活动组委会将首届南通市道德模范建议名单报市文明委审定，由市文明委作出表彰决定，并举行首届南通市道德模范授奖仪式。
六、活动宣传

道德模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身，是引领社会主流价值的鲜明旗帜。要把学习宣传道德模范贯穿推荐活动全过程，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。
1.启动阶段要努力扩大群众知晓率。市组委会将组织市级主要媒体及时报道推荐活动消息。各地要组织本地媒体广泛宣传，把推荐标准、推荐渠道、推荐办法向广大群众说清楚、讲明白，提高群众对推荐评选活动的知晓率。

2.推荐公示阶段要广泛动员群众参与。综合运用各类媒体，鼓励广大群众通过网络举荐身边道德典型。候选人公示期间，各地要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，组织广大群众支持、参与评选活动。
3.评选后期要持续放大道德模范正能量。以首届道德模范事迹为原始素材，组织创作和推出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，多侧面、立体式地展现道德模范事迹和精神。要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站、所及各级公共文化服务场所，组织开展“道德模范基层巡讲”，把道德模范的事迹送进千家万户，在全社会形成向上向善的强大力量。
七、工作要求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荐道德模范的重要意义，将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，摆到重要位置，周密部署安排，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推荐活动扎实有序推进，在全社会树立值得景仰和学习的楷模，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发展。

2.坚持群众路线。推荐道德模范要坚持群众路线，突出群众主体地位，引导群众为自己选择道德榜样。要把推荐的重点放在企业、学校、社区、村镇等基层单位，广泛发动城乡基层群众推荐候选人，引导人们踊跃推荐他们信得过、学得到的道德典型。
3.做到公平公正。推荐活动要严格标准、严谨规范，认真做好群众推荐、资格审核、媒体公示、遴选上报、投票评选等各环节工作，充分尊重群众的话语权和评判权，真正把民意基础好、社会认同度高的道德模范推荐出来，确保选树的道德模范立得住、传得开，经得起实践和群众的检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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